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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尼
歸
僑
協
會
會
員
子
女
獎
學

金
頒
發
多
年
，
培
育
眾
多
優
秀
青
年

學
子
，
勤
勉
向
學
，
德
術
兼
修
，
深
得

會
員
同
僑
暨
海
內
外
社
會
熱
心
教
育

人
士
肯
定
與
支
持
。 

  

本
會
獎
學
金
管
理
委
員
會
為
有

效
運
用
發
揮
獎
學
金
功
能
起
見
，
不

再
設
限
須
會
員
子
女
；
凡
僑
居
印
尼

同
僑
子
女
，
以
個
人
身
份
回
台
升
學

者
均
可
申
請
。
歡
迎
符
合
規
定
同
學

踴
躍
提
出
申
請
。 

 

申 

請 

辦 

法 

如 

下
： 

  

壹
、
資     

格 

 

一
、
凡
在
台
就
讀
公
私
立
大
學
院

校
、
高
中
職
校
及
國
民
中
學
之
本
會

會
員
（
有
效
會
籍
一
年
以
上
）
直
系
親

屬
子
女
。 

 

二
、
由
印
尼
回
台
就
讀
公
私
立
大

學
院
校
及
高
中
職
校
之
僑
生
（
持
外

僑
居
留
證
者
）。 

 

三
、
全
學
年
（
上
、
下
學
期
）
學

科
成
績
總
平
均
達
八
十
分
以
上
，
操

行
甲
等
者
。 

  

貳
、
類     

別 

   

一
、
大
學
院
校
： 

名
額 

二
十
名
，

每
名
新
台
幣
壹
萬
元
。（
含
僑
生
）。 

   
二
、
高
中
職
校
： 

名
額 

十
名
，

每
名
新
台
幣
捌
仟
元
。（
含
僑
生
）。 

   

三
、
國
民
中
學
： 

名
額 

十
名
，

每
名
新
台
幣
陸
仟
元
。 

  

叁
、
手    

續 

   

一
、
申
請
時
間
：
自
一
○
八
年
十

一
月
十
五
日
至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止
，

逾
期
恕
不
受
理
。 

 

獎
學
金
申
請
表
（
可
向
本
會
索

取
）。 

   

二
、
一
○
七
學
年
度
全
學
年
成
績

單
正
本
（
審
查
後
發
還
）。 

   

三
、
國
民
身
分
證
正
反
面
影
印
本

（
僑
生
為
外
僑
居
留
證
正
反
面
影
印

本
）。 

   

四
、
國
中
學
生
如
屬
第
二
代
子
女
，

請
附
家
長
身
分
證
正
反
面
影
印
本
。 

   

五
、
其
相
關
事
宜
可
電
詢
本
會
秘

書
處
。
電
話
：(02)2923

-1525
 

   

※
以
下
獎
學
金
申
請
表
，
請
自
行

影
印
成A4

大
小
。
※ 

    

 
印

尼

歸

僑

協

會

一

○

八

年

度

獎

學

金

申

請

辦

法 
 


